关于开展2025年度太原市新型研发机构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综改示范区、中北高新区科技管理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太原市委办公室 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新型研发机构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并办发〔2022〕2号）和《关于印发〈太原市新型研发机构审核评审实施细则〉的通知》（并科〔2022〕20号），现就开展2025年度太原市新型研发机构认定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市级新型研发机构应为依法成立的独立法人机构；
（二）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探索实行理事会（董事会）决策制和院所长（总经理）负责制，建立需求导向、自主运行、独立核算的市场化运行方式，形成人员招聘自主化、薪酬激励市场化引人用人机制；
（三）具有相对稳定的研发经费来源；
（四）年度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年度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15%且不低于60万元；
（五）用于研发活动的科研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150万元，办公和科研场所不少于300平方米；
（六）常驻研发人员数量占职工总人数比例达到30%以上且不少于6人，其中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人员的比例达到50%以上。
二、申报材料
（一）太原市新型研发机构认定申报表（见附件1）；
（二）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导出的202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统计报表、单位研发活动统计报表或研发费用审计报告；
（四）2024年度科技人员及占比的相关佐证资料；
（五）资产和科研仪器设备相关佐证资料；
（六）发展规划与定位相关佐证资料；
（七）投资方出资及科研项目相关佐证资料；
（八）管理体制机制相关佐证资料；
（九）与申报条件要求相关的其他佐证材料；
（十）承诺书（见附件2）。
以上材料要求申报单位视自身情况提供，材料中的涉密信息请做脱密处理。
三、申报程序
（一）自主申报。采取网络填报与书面推荐并行的方式，申请单位登录“山西省涉企政策‘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https://zcfw.sxzwfw.gov.cn/#/home），11月21日前填写《太原市新型研发机构认定申报表》，并上传相关印证材料PDF扫描件。
（二）审核推荐。各县（市、区）、开发区科技管理部门作为推荐单位，应对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通过网上进行审核），必要时可进行现场考察。通过审核的单位，将《太原市新型研发机构认定申报表》及相关印证材料胶装并盖章后，报送所在县（市、区）、开发区科技管理部门。各县（市、区）、开发区科技管理部门对企业申报纸质材料形式审查后，填写《2025年度太原市新型研发机构认定申报推荐汇总表》（见附件3），加盖单位公章，连同单位申报材料（一式5份），于11月28日前一并报送太原技术转移促进中心，地址：太原市金刚里西巷11号赛德大厦一层。
（三）初步审查。太原技术转移促进中心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申报材料及相关印证材料，按照《关于印发〈太原市新型研发机构审核评审实施细则〉的通知》（并科〔2022〕20号）的要求，对照申报条件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报送市科技管理部门。
（四）审定公示。市科技管理部门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考察，必要时进行评估论证，提出综合审查意见，经市科技管理部门会议研究审定后，在太原市科技局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报市政府同意后，在太原市科技局网站发布市级新型研发机构名单。
四、有关要求
（一）申报单位应严格履行科研诚信建设的主体责任，确保申报材料和相关数据真实、准确。对申报中存在弄虚作假的，一律取消申报或认定资格，且2年内不得再次申报，产生不良后果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为保证推荐质量，请各推荐单位按照市级新型研发机构建设要求及申报条件，认真审核、确保质量，择优推荐。
（三）太原区域已获省科技厅认定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视同已认定为市级新型研发机构。
五、申报时间
网络系统填报提交截止日期2025年11月21日，纸质材料提交截止日期2025年11月26日（以收到时间为准）。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政策咨询服务
太原市科技局资管科：
联系人：王静
联系电话：2020989
（二）材料受理及咨询
太原技术转移促进中心：
联系人：李长有  何成文
联系电话：5621038
（三）技术支持
联系人：呼亢亢
联系电话：2366081[image: image1]
附件：1.太原市新型研发机构认定申报表
　　　2.信用承诺书
　　　3.2025年度太原市新型研发机构认定申报推荐汇总表
太原市科学技术局
2025年10月21日
